
临县自然资源局
2025 年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检查行为，提升监管效能，根据相关

法律法规和上级工作要求，结合临县自然资源管理实际，制

定本行政检查工作计划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依法依规、统筹兼顾、注重实效、优化服务的原则，

全面推行"双随机、一公开"监管模式，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和

方式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

二、检查事项及安排

1. 对测绘地理信息资质的行政检查

检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

检查对象：全县测绘资质单位

检查内容：测绘资质条件保持情况、测绘成果质量、测

绘地理信息安全等

检查方式：随机抽查

检查频次：不超过 1 次/年

2. 对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、治理恢复义务

及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情况的行政检查

检查依据：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

检查对象：持有效采矿许可证的矿山企业

检查内容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执行情况、



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情况等

检查方式：季度检查

检查频次：4 次/年

3. 对土地复垦活动的行政检查

检查依据：《土地复垦条例》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

检查对象：生产建设项目责任单位

检查内容：土地复垦费用足额缴存情况、土地复垦义务

履行情况

检查方式：年度检查+随机检查

检查频次：不超过 1 次/年

4. 对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行政检查

检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检查对象：在建工程项目

检查内容：规划条件核实等

检查方式：依申请检查+随机检查

检查频次：按计划总量动态开展

5. 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行为的行政检查

检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检查对象：全县用地单位和个人

检查内容：是否存在未批先占、批少占多、擅自改变土

地用途等违法行为

检查方式：日常巡查+卫片执法检查+信访案件核查

检查频次：动态开展

6. 对矿产资源勘查、开采的行政检查



检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矿产资源开

采登记管理办法》

检查对象：全县矿山企业

检查内容：矿山储量动用情况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、

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情况等

检查方式：年度检查+随机检查

检查频次：不超过 2 次/年

三、工作要求

1. 规范检查行为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检查，检查人

员不得少于 2 人，应当主动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、文明开展

检查工作。

2. 严格执行计划：严格按照本计划开展行政检查，不得

随意增加检查频次、扩大检查范围。确需调整的，应当按规

定程序报批。

3. 优化检查服务：推行"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"的联合检

查模式，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。

4. 加强监督问责：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对检查中发现的

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临县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5 月 28 日


